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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實驗室（主要為學校）所使用之儀器、設備及藥品之種類日益繁多，因

而產生之有害廢棄物性質複雜、種類繁多，且性質變化大。我國於 90 年 10 月 24

日修正公告「廢棄物清理法」亦將實驗室指定屬於事業單位或其下部門，即其所產

生之廢棄物應依事業廢棄物管理相關規定辦理，足見實驗廢棄物除已受法規規範

外，如何擬定一套實驗室減量、回收、分類、貯存、清理及設施標準與作業程序是

管理上重要的課題。本文針對我國實驗室（主要為學校）有害廢棄物清理現況及問

題分析，並蒐集國內外文獻及參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相關貯存清除處理

方法及設施，予以檢討比較外，並提出適當管理架構以供相關人員參考。  

從我國實驗室廢棄物清理現況研究分析，發現實驗室廢棄物未妥善分類管理

約達 75％，無足夠處理設施部分約 70％，代清除、處理機構因法律修正而清理意

願低落者約佔 65％，本文就前開相關問題及困難予以剖析，並提出有效且可行之

改善對策（即結合 ISO 14000 環境規劃與管理架構），期落實於實驗室廢棄物減量、

回收、分類、貯存、清除作業規範以利產源妥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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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加速改善實驗室有害廢棄物清理，建議短期方面應加強相關人員 (如行政人

員、領域相關之實驗者)之研討會或研習，建議依專長領域課程來推動，並就教育、

法規、技術、經驗交流等方向來規劃。至於長期規劃方面，則可擴增研擬各級化學

品與廢棄物管理作業規範之電子化軟體(示範版)以及作業手冊，並建立不明化學品

之快速鑑別方法與流程。  

一、引  言 

由於專門技術研究層次日益提升，因此實驗室（主要為學校）所使用之機器、

設備及藥品之種類日益繁多，由實驗室產生之廢棄物之種類和數量亦日趨複雜。在

實驗過程中，或多或少地產生液、固或半固狀的廢棄物(Waste)，除了造成環境問

題外，這些廢棄物也代表著有價資源的損失，以及可觀的污染防治投資。傳統上，

污染防治一直被"管末"(End-of-the-pipe)及"走後門"(Out-the-back-door)的觀念所支

配。而此種污染控制(Pollution control)的方式，不僅需要一些額外的人工、物料、

能源、資本等開支外，也往往只是將廢棄物(或污染物)由一個媒介體(例空氣、承

受水體)，轉移至另一媒介體而已(例如土壤、掩埋場等)。  

然而近年來國內環保法規日益嚴格，各污染源已逐漸被納入管制。依現巳公

佈之「廢棄物清理法」、「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

理方法及設施標準」及「毒化物質管理法」等相關法規來看，學術或研究機構之實

驗(研究)室，其所排放之廢棄物(含廢液)已被列為嚴格管制之事業對象，必須將其

妥善清理，即應委由合格的代清除業者清運處理或自行處理，若隨意傾倒或棄置而

遭檢舉，將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由於「廢棄

物清理法」的修正，對於處理業者加重其刑則，且學校廢液性質複雜、種類繁多，

且性質變化大等，導致代處理業者拒收且收取較高的代處理費用，且學校礙於經

費，缺乏相關處理設備或設施及專責人員，更凸顯學校實驗室廢棄物清理相關問

題，尚待研析及解決。  

有害事業廢棄物的數量龐大，成份亦相當複雜，其中依據經濟部等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調查資料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調查推估資料顯示，總計全國事業機構產



144 實驗室有害廢棄物之清理與管理 

出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產生量約為 1,624,000 公噸／年，其中產自教育機關之有害事

業廢棄物約 1,950 公噸／年(約佔全國有害廢棄物 0.12﹪)。又有害事業廢棄物含有

影響人體健康及污染環境之物質，若不採取管制措施，對於環境品質的影響甚鉅，

同時也將影響民眾健康。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九十年十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告「廢棄

物清理法」第二條規定，實驗室已被指定為公告之事業，故學校實驗室所產生之廢

棄物，即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事業廢棄物管理相關規定辦理，足見如何尋求學校

實驗廢棄物妥善清除處理方式，除已受法規限制及規範外，各產源者應謀求因應之

道。  

另據相關文獻資料顯示，全國學校實驗室所產生之廢棄物平均每年實驗廢液

總量約為 1,691,100 公升 /年，每年實驗固體廢棄物約為 255,700 公斤／年(參見圖 1

及圖 2)，其中以大專院校所佔比例為最高約為 51%，另法定有害者(依我國有害事

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約佔 92±7%與 12±5%，故學校有害廢棄物每年產生量約有 1,586

噸 /年，其中包括大都屬於液態之「廢液」每年產生量約有 1,556 噸，而固態  (含污

泥型態)則約有 30 噸。  

前項學校實驗室所產生之廢棄物較為複雜，不像一般工廠或事業機構有專責

人員及標準操作程序管理，且其中有害廢棄物若缺乏相關處理管道，將造成環境嚴

重之二次污染。為有效管理學校實驗室有害廢棄物，除應從實驗室藥品源頭管制

外，還需從實驗室教學設計、有制度之標準操作程序(包括實驗室廢棄物分類、標

示、貯存、清理方式及標準作業規範等)、中間處理及最終處理等各方面著手，以

利學校實驗有害廢棄物妥善管理，尤其更應落實有害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及減廢等

管理工作，除有賴於師生有效參與嚴守規定外，並藉由發揮教育的功能，以加強師

生的安全認知。  

基於實驗室廢棄物的不當管理與處理，除造成環境二次污染及違反相關法令

之外，亦對學校、學生產生不良的影響。有鑑於此，本文提出一完整之實驗室有害

廢棄物分類、貯存、清理方式及作業規範，俾利實驗室能對其排放的有害廢棄物作

有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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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我國學校廢液之產生總量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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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部環保小組 2000.04。 

圖 2  我國學校固體廢棄物之產生總量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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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評析 

實驗室所產生之廢棄物性質複雜、種類繁多，且性質變化大，如果任意將其

混合，不僅容易發生危險，並易造成處理上之困擾，無法以單獨處理程序有效處理，

因此學校實驗室所產生之廢棄物，進行分類收集之工作。在分類收集時，必須考慮

廢棄物混合之相容性，並考慮是否為有害物、難處理、處理方式及經濟效益等因素，

將其做適當之分類與收集。基此，以往實驗室廢棄物大部分皆委託公民營清除處理

機構(代處理業)方式，然而廢棄物清理法自從民國 88 年 7 月 14 日廢清法部分條文

修正案通過後，針對未妥善處理之公民營代清除處理機構，大幅增加罰金額度及增

訂刑罰，再加上如前述學校實驗室廢棄物有性質複雜、種類繁多及數量少之特性，

造成低誘因而高罰則的負面影響，因此，國內代處理業者自從民國 88 年 7 月 14

日起陸續與國內大專院校解約，造成國內實驗室廢棄物(亦包括有害廢棄物)貯存量

不斷增加，且又苦於無適當處理場所，對學校師生人員生命安全及環境影響，亦造

成一大威脅。  

目前除部份產源設有小型處理設備可自行處理外，其他產源仍須委託代處理

業處理，迫於前述窘境，且大部份實驗室無適當貯存場所。主管機關為協助各級實

驗室解決實驗室廢棄物處理問題，現正推動成立實驗廢棄物共同處理中心，依據

90.1.20 公布之「教育機構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目前已決議

於國立成功大學安南校區設置「環境資源研究管理中心」(教育部行政機關所屬各

級學校暨附屬機構環境資源研究管理中心成立計畫書)，進行相關規劃及證照申請

工作，以利興建作業推動。  

前項雖可解決實驗室廢棄物處理之部分問題，礙於公家機關行政程序冗長及

完工期限仍有二至三年時間，故此期間仍有其空窗期，再加上因學校實驗室廢棄物

種類及成份複雜且與日遽增，且絕大部分屬有害事業廢棄物，在處理設施尚未完成

設置前，必須特別謹慎妥善分類、貯存及收集，以避免污染發生或危害師生健康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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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育部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化學工業研究所執行「規劃及輔導學校實驗

室建立化學品及廢棄物管理系統」執行成果報告（教育部，2000.11）發現，其處

理廢棄藥品之方式及衍生問題有：   

2.1 實驗室廢棄物並未妥善分類管理，影響後續妥善處理途徑 
1.實驗室廢水：以大量清水稀釋後，直接排入水溝。  

2.毒性低之化學藥品：廢棄或過期的化學藥品，大多連瓶罐置於紙箱中，再丟至

垃圾子車運走。  

3.毒性高之化學藥品：集中於實驗室內，未加以處理。  

4.剩餘藥品，由供應商回收意願低。  

5.部分學校設有廢液收集桶收集廢液，但未做妥善處理。  

6.標簽脫落、無法辨識或久未使用乾涸之藥瓶均直接丟棄。  

2.2 國內目前無足夠設施妥善處理各學校所產生之實驗室廢棄物 
由於學校實驗室使用的化學藥品種類多、數量少、含毒性物質且差異性大，

加上學生未能遵守實驗室規範，並未將各種廢液依其特性分類收集貯存，使得廢液

成分更加複雜，導致處理上的困難。目前各學校實驗室廢液之主要處理方式可分為

以下四種：  

1.直接排入下水道系統(佔 5﹪)。  

2.貯存後委託代處理業處理(佔 65﹪)。  

3.各科系所自行處理(佔 15﹪)。  

4.校內設備統一處理(佔 15﹪)。  

其中以貯存後委託代處理業處理方式為大部分，從專業而言，目前事業機構

所產生的有害廢棄物，無論就技術上，成本上或實務上，大致上都有完善的清除處

理方式，唯學校因缺乏自行處理實驗室有害廢棄物經費、設施、專業技術人力及相

關專責人員。日益萎縮的教育經費(缺人、缺錢)下，雖有學術及研究機構進行相關

研究，惟深恐該研究研擬出的妥善清理方法(BACT 或 RACT)未來亦是束之樓閣而

無用武之地，因此為了克服此未來落實上可見的困難處。  

2.3 代清除、處理機構因法律修正對處理實驗室廢棄物意願低落 
自從民國 88 年 7 月 14 日廢清法部分條文修正案通過後，大幅增加罰金額度

及增訂刑罰，許多代清除處理機構均因學校實驗室廢液及廢棄物量少、種類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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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易及分類工作不確實等因素，使業者稍一不慎即可能發生違法(即處理未經許

可項目之違法行為)，且實驗室廢棄物量少、種類多，使得相對市場利基較小，故

多半不願意清除處理學校實驗室廢棄物，造成國內學校實驗有害廢棄物室廢棄物貯

存量不斷增加，又無適當處理場所，產生學校師生安全及環境污染之虞。  

三、有效清理方法 

誠如上述所提實驗室（大學為主）有害廢棄物清理問題，以下將所蒐集的國

內外相關文獻整理詳如表 1 所示，並對實驗室分類、貯存、清理、減量、回收等標

準作業方法研析如下：  

3.1 分類分級方法 
從實驗室廢棄物管理而言，首要於如何建立一套完整的廢棄物分類系統，俾

利後續貯存及清理作業。然而進行分類有方便處理、避免危險及降低處理成本等優

點，以減少後續不必要之檢測分析、分離及處理等程序。廢棄物之分類，各國界定

並不一致，然而，針對實驗室廢棄物而言，綜合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有害事

業廢棄物認定標準，及美國環境保護署及國內外相關，學術或研究機構比較如表

2。各單位共通性之分類為無機系廢液和有機系廢液，至於污泥及固體類之分類，

應視該單位實驗室實際使用狀況而定，本研究就學校於規劃實驗室廢液分類時，建

議將分為有機系廢液、無機系廢液與污泥及固體類三大類(如表 3)，再依後續貯存、

清除、處理系統及相關流程需要，再細分各項分類。  

廢液依前述方式分類後，其收集原則為不相容之廢液不可混合收集。為確保

貯存之安全性及穩定性，對於特殊性之廢液須先由廢液產生學校進行初步的穩定、

安定化處理，以避免危害之發生。另外，為便於廢液的分類貯存及提供清運人員之

相關資料，以利於後續之清除、處理及處置，需於貯存容器外表之明顯處貼上標示

此廢液特性之標籤。標籤上之資料應包括有下列各項：  

1.廢液特性之標誌：廢液特性之標誌可依照環保署公告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

之標誌」、「列管毒性化學物質通用符號」，初步規劃可將標誌圖樣分為毒性、

腐蝕性、感染性、可燃性及反應性等。  

2.廢液名稱：為廢棄物分類原則訂定之廢液種類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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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類號：為分類原則訂定之廢液種類分類號。  

4.產生單位：為廢液產生之實驗室名稱。  

 

 

表 1  實驗室廢棄物清理與管理相關文獻  

序號 研究報告名稱 作者 研究期間 

1 實驗室廢液處理及管理手冊 
曾四恭等 
（教育部科技顧問室/臺灣大
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1989 

2 
國立臺灣大學校區廢棄物處理規劃報

告 
國立臺灣大學/財團法人中興
工程顧問社 1993 

3 教育事業實驗室廢液處理輔導計畫 教育部/中興大學 1995 

4 
大專院校實驗室廢水處理現況調查及

改善方向研析 

孟繼絡等 
（教育部環保小組/國立台北
技術學院環保小組） 

1995 

5 
實驗室廢棄物貯存管理與處理示範計

畫書 國立臺灣大學 1995 

6 實驗室安衛生環保管理手冊 教育部環保小組/黎明工業專
科學校 1997 

7 
學校實驗室廢液及有害廢棄物處理設

施規劃 

巢志成等 
（教育部環保小組/工研院能
資所） 

1997 

8 
大專院校環保、安全及衛生法規劃彙整

及探討 
顧洋教授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 1998 

9 學校實驗室廢棄物處理規劃 郭文發等（國立成功大學環境

資源研究管理中心） 2002 

10 Analysis of an accident at a solvent 
recovery plant Valerio Cozzani etc. 1999 

11 
Impact of incinerator internal 
hydrodynamics on hazardous organic 
Waste destruction efficiency 

Estelle Desroches etc. 1999 

12 Treatment of solid wastes with molten 
sale oxidation Peter C. Hsu etc. 2000 

13 Hazardous waste source reduction in 
materials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Moustafa A. Chaaban 2001 

資料來源：倪炳雄，「學校實驗室有害廢棄物處理與管理之研究」，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環

境規劃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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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國內外機關、學校及機構廢液分類比較  

國別 學校或研究機構 分類概述 備註 

美國環境保護署 
廢棄物之危害性及處理性質分類標

準 A(六)、B(二)、C類(其他一般性廢
棄物)。 

共八類 

日本東京大學 先將廢液分為無機系廢液(四類)和有
機系廢液(七類) 共十一類 

國外 

日本筑波大學 先分為固體及液體再區分為無機系

廢液(六)類，有機系廢液(六)類。 共十二類 

環境保護署 

毒性有害、溶出毒性、腐蝕性、易燃

性、反應性、感染性事業廢棄物、石

綿及其製品廢棄物、多氯聯苯有害事

業廢棄物、單一非鐵金屬有害廢料及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有害事

業廢棄物等九類。 

共九類 

教育部 
分為有機廢液類(再區分三類)無機廢
液類(再區分七類)及污泥及固體類
(再區分四類)。 

「學校實驗室廢液

暫行分類標準」共

十四類 

台灣大學 實驗廢液分為無機廢液六大類，有機

廢液五大類。 共十一類 

行政院衛生署藥檢局

所屬實驗室 
分為氰系廢液、非氰系廢液及有機系

廢液。 共三類 

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

所 

分為氰化物、汞系廢液、六價鉻廢

液、有機廢液、含氯有機廢液及重金

屬廢液等六類。 
共六類 

國內 

台北科大 
分為有機廢液類(再區分三類)無機廢
液類(再區分七類)、污泥及固體類(再
區分五類)及其他(分為三類)。 

共十八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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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學校實驗室有害廢棄物暫行分類標準(以臺北科大為例) 

項目 代碼 名稱 說明 

OL001 油脂類 
由學校實驗室或實習工廠所產生的廢棄油(脂)，例如：燈油、 輕油、
松節油、油漆、重油、雜酚油、錠子油、絕緣油(脂)(不含多氯聯苯)、  潤
滑油、切削油、冷卻油及動植物油(脂) 等。 

OL002 
含鹵素有機

溶劑類 

由學校實驗室或實習工廠所產生的廢棄溶劑，該溶劑含有脂肪族鹵素類

化合物，如氯仿、氯代甲烷、二氯甲烷、四氯化碳、甲基碘等；或含芳

香族鹵素類化合物，如氯苯、苯甲氯等。 

有
機
廢
液
類 

OL003 
不含鹵素有機溶

劑類 
由學校實驗室或實習工廠所產生的廢棄溶劑，該溶劑不含脂肪族鹵素類

化合物或芳香族鹵素類化合物。 

NOL001 
含重金屬廢

液 

由學校實驗室或實習工廠所產生的廢液，該廢液含有任一類之重金屬

(如鐵、鈷、銅、錳、鎘、鉛、鎵、鉻、鈦、鍺、錫、鋁、鎂、鎳、鋅、
銀等)。 

NOL002 含氰廢液 由學校實驗室或實習工廠所產生的廢液，該廢液含有游離氰廢液(需保
存在 pH10.5以上)者或含有氰化合物或氰錯化合物。 

NOL003 含汞廢液 由學校實驗室或實習工廠所產生的廢液，該廢液含有汞。 

NOL004 含氟廢液 由學校實驗室或實習工廠所產生的廢液，該廢液含有氟酸或氟化合物

者。 
NOL005 酸性廢液 由學校實驗室或實習工廠所產生的廢液，該廢液含有酸。 
NOL006 鹼性廢液 由學校實驗室或實習工廠所產生的廢液，該廢液含有鹼。 

無
機
廢
液
類 

NOL007 
含六價鉻廢

液 由學校實驗室或實習工廠所產生的廢液，該廢液含有六價鉻化合物。 

SW001 可燃感染性 由學校實驗室於實驗、研究過程中所產生的可燃性廢棄物，例如：廢檢
體、廢標本、動物檢體等，廢透析用具、廢血液或血液製品等。 

SW002 
不可燃感染

性 
由學校實驗室於實驗、研究過程中所產生的不可燃性廢棄物，例如：針

頭、刀片、及玻璃材料之注射器、培養皿、試管、試玻片等。 

SW003 
含高濃度重

金屬之灰渣 高溫灰化爐排棄之灰渣，且經 EPA-TCLP判定者。 

SW004 有機污泥 由學校實驗室或實習工廠所產生的有機性污泥，例如：油污、發酵廢污

等。 

固
體
類
及
污
泥
類 

SW005 無機污泥 
由學校實驗室或實習工廠所產生的無機性污泥(水分低於 80％者)，例
如：混凝土實驗室或材料實驗室之沈砂池污泥、雨水下水道管渠或鑽孔

污泥等。 

EX001 
燈管、水銀電

池等雜項類 依我國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判定者 

EX002 潤滑機油類 依我國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判定者 
其
他
類 

EX003 
(非以上可分
類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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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簡易自行清理方式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對於事業廢棄物之中間處理亦

有詳細規定規定，其中該設施標準第二十三條：「事業廢棄物除再利用者及中央主

管機關另有規定外，應先經中間處理‧‧‧」，茲摘述與學校實驗室較相關之處理

方法如下(表 4)：  

 

 

 

表 4  法規規定實驗室廢棄物中間處理方法  

編號 廢棄物種類 法規規定中間處理方法 

1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

標準所列之任一種含

有毒重金屬廢棄物 

以固化法、穩定法、電解法、薄膜分離法、熱蒸發或熔煉

法處理；含氰化物者，以氧化分解法、焚化法或濕式氧化

法處理。乾基每公斤含汞及其化合物濃度高於二百六十毫

克者，應先以熱處理法回收汞。 

2 廢酸或廢鹼 以蒸發、蒸餾、薄膜分離或中和法處理；含氰化物者，應

先經氧化前處理，再以中和法處理或濕式氧化法分解之。 

3 廢溶劑 以萃取法、油水分離法、蒸餾法或逕採熱處理法(水泥窯
或旋轉窯使用廢溶劑作為輔助燃料)處理。 

4 污泥 無機性污泥脫水或乾燥至含水率百分之八十五以下；有機

性污泥以脫水或熱處理法處理。 
註：詳細可參照「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規定。 

 

 

 

3.2.1 一般性自行清理方式  

教育部為協助各級學校解決實驗室廢棄物處理問題，現正推動成立學校實驗

廢棄物共同處理中心，依據 90.1.20 公布之「教育機構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管

理輔導辦法」，目前已決議於國立成功大學安南校區設置「環境資源研究管理中

心」，進行相關規劃及證照申請工作，以利興建作業推動，預計於 92 年 10 月正式

營運，並可紓解學校實驗室有害廢棄物，惟基於規劃處理對象乃以南區各級學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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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且屆時完工營運後，該處理量約佔全國學校實驗室廢棄物每年產出量 63﹪，

故學校實驗室廢棄物管理單位或環保中心除尋求適當有效委託清除處理機構清理

外，針對學校少量或自行可進行「簡易自行清理方式」，如圖 3 所示。  

 

 

 
 

有機溶劑 蒸餾、萃取等方法 

含Cr
6+
廢液 還原處理 

有
害
廢
棄
物(

經
分
類
回
收
資
源
化
後
仍
殘
留
者) 

固體廢棄物 

不可燃 

可燃 

可燃 
污泥餅 
(已脫水/乾燥) 

不可燃 固化 經測定合格視一般事業廢棄物清
理 

是否有熱處理

研究設備？ 

委託合法代清理業者 

是

處理後灰渣等 

否

廢液 

強酸(pH<2.0) 中和調節 

TCLP綜合廢液 
(或含重金屬綜合廢液) 濃縮 氧化或還原沈澱 

含放射源廢液 委託合法代清理業者 

強鹼(pH>12.5) 中和調節 

排

放

物

經

測

定

合

格

視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清

理 

含汞廢液 硫化物沈澱法處理 

含氰化物廢液 二階段氧化處理 

 
 

註：1.不經分類收集將難以簡易方式一併妥善處理。 
2.配合教學研究宜自行完成檢測(依公告 NIEA方法)。 
 

圖 3  實驗室有害廢棄物簡易清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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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含重金屬特殊廢液清理方式  

不同的有害廢棄物處理方式不盡相同，故其所依循的理論背景亦不一樣，大

体上而言，中間處理方式較可能涉及一些基礎學理，一般對於低濃度的有機溶劑

(COD<100 mg/L)，經調整及調勻後，進入化學氧化槽處理，混凝沈澱其處理後，

勢必要經活性碳吸附後放流；高濃度有機物(熱熱值如達 2,000 Kcal/Kg 以上)，經

焚化爐處理後，焚化後灰渣以資源化、熔融固化、水泥固化、藥劑固化及酸萃取等

五種方式處置(如圖 4)，惟以下僅對實驗室無機廢液重金屬廢液(鎘〔Cd〕、鎳〔Ni〕、

銅〔Cu〕、鉻〔Cr〕、汞〔Hg〕、銀〔Ag〕及鉛〔Pb〕等) 部分處理說明如下(參

考圖 5)：  

1.對於重金屬廢液一般的處理方式，有亞鐵酸鹽法，中和凝集沉澱法，硫酸亞鐵-

硫化物混凝沉澱法及中和凝集-電解浮上法等(詳如表 6)；及其它利用酸鹼值的調

整，配合混凝劑的使用以達到沈澱分離的效果。若要加速其反應及簡單其處理

方式，可利用鐵粉法處理，主要將重金屬廢液調整 pH 值於 2∼2.5 間並加入鐵

粉，隨即 pH 值會上昇至 4.0∼6.0，隨後調整 pH 值至 10.0 加以強力攪拌後加入

凝聚劑，隨之凝集沈澱，上澄液中和後進入砂濾槽，經檢測符合放流水標準後

放流。  

2.金屬廢液之預先處理  

實驗室廢液含一般低危害性金屬化合物外，尚含有毒性大的重金屬成分。

因其價值高具有回收利用之誘因，故有必要加以處理以減輕廢水處理負荷。基

本上，實驗室重金屬廢液之處理，主要利用化學藥劑與溶解性之離子成為不溶

解之沈澱物而分離，常用之沈澱鹽類有氫氧化物、碳酸鹽、氯化物及硫化物等。

一般重金屬之氫氧化物或硫化物溶解度皆頗低，調節 pH 值或加入石灰或氫氧化

鈉、硫化鈉於重金屬 (Zn2+、Cu2+、Ni2+、Cr3+、Pb2+、Cd2+、Fe3+)廢液達到化學

沈澱之目的反應式如下：  

        M2+  + 2OH－   →   M (OH)2  ↓   沉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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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重金屬離子均能在此反應下獲得良好之沉澱，但仍有少數如 Hg+、Ag+

等例外，因此再加上硫化物之使用，便可獲得一完整之處理功能。  

        2Hg+ + S2－   →  Hg2S ↓  沉澱  

        2Ag+ + S2－   →  Ag2S  ↓  沉澱  

由於部份重金屬離子沉澱物顆粒極細，導致沉澱分離不易，故在反應中加

入混凝劑加以混凝成較大顆粒，以利沉殿物分離。對於選擇採用硫酸亞鐵作為

混凝劑，其原因如下：  

(1)硫酸亞鐵本身同時可作為六價鉻之還原劑。  

(2)因此六價鉻廢水與其他一般重金屬系廢水一併處理，而無須分開個別收集。  

(3)由於 Fe2+之加入，可利用其良好的共沉澱特性與混凝作用，可有效去除廢水中

重金屬離子，並可增進重金屬錯化物的去除效果。  

3.含鉻廢液之處理  

鉻廢液中，一直以 Cr6+及 Cr3+存在，其中 Cr6+溶解度高且毒性較大，處理

時先將 Cr6+還原成 Cr3+，然後再提高 pH 值，使之產生 Cr(OH)3沈澱去除之。常

用的還原劑有 SO2、FeSO4、Na2SO3、Na2S2O3等。  

4.處理含有重金屬有機溶劑廢液時，應先作重金屬預先處理經沈澱過濾後再作後

續的處理。另外，燃點低及反應性高的有機溶劑會有機會產生燃燒及爆炸之顧

慮，在貯存及處置過程中，應特別注意高溫及火源。  

5.重金屬污泥，則需採自行固化、或委託固化。至於水泥固化法已經很成功地被

應用在處理含重金屬很高的污泥，由於水泥的 pH 值很高，使得重金屬轉變成不

溶性氫氧化物或碳酸鹽。水泥固體塊有如離子交換樹脂，可經由化學鍵和物理

鍵結合，而截留部份重金屬離子，事實上它含有固化﹙solidification﹚與安定化

﹙stabilization﹚雙重意義，或簡稱「S／S」，亦即不單須達成固定作用，且須

使有害物質安定下來。因此廣義之固化應解釋為：  

(1)固定化﹙fixation﹚  

指非固體有害廢棄物，經添加物固化或以容器裝填，使污染物受到限定，

不致四處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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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定化﹙stabilization﹚  

應用安定劑與有害廢棄物產生化學反應，成為不具毒性之化合物，此法為

化學處理，著重於化學性質之改變，以減低或去除廢棄物之毒性，比較不考慮

強度的問題。  

(3)固化或稱為固形化﹙solidification﹚  

藉固化劑使有害廢棄物形成緊密性之固體塊(matrix)﹔基本上，此法為物理

處理，其著重於固化之低滲透性與高抗壓強度，但不管固化劑與有害廢棄物是

否產生化學結合。  

(4)匣限化﹙encapsulation﹚  

指毒性物質或廢棄物顆粒，與其他新加入物質(如 S/S 添加劑)凝聚而被包匣

或覆蓋的過程，其中又分為﹕  

a.微匣限(microencapsulation)﹕係指物質單顆粒被包裹而密封。  

b.巨匣限 (macroencapsulation)﹕指由許多廢棄物顆粒或已被微匣限之顆粒聚

集，而整個加以包裹密封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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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含重金屬類廢液各種處理方法之比較  

處 
理 
方 
法 

亞鐵酸鹽法 硫酸亞鐵 
-硫化物混凝沉澱法 

化學沉降法： 
   氫氧化物法 
   碳酸鹽法 
   硫化物法 

中和凝集 
-電解浮除法 

回收技術： 
     離子交換樹脂 
     電解 
     逆滲透 
     電透析 
     蒸餾濃縮 

流 
 
 
程 
 
 
概 
 
 
述 

重金屬廢液 
    鹼  ↓硫酸亞鐵 
中和，pH 9~10.5 
↓ 

蒸氣加溫 
65 ~ 70 ℃ 
↓ 

空氣氧化 
↓ 

磁性分離 
   ┌─┴─┐ 
  處理後    沉澱物 
    ↓          ↓ 
  中和放流   固化處理 

重金屬廢液 
    鹼  ↓硫酸亞鐵 
中和，pH 9~9.5     

   助凝劑↓硫化物 
過濾 

   ┌─┴─┐ 
  濾液        污泥 
    ↓          ↓ 
   砂濾      固化處理 
    ↓ 
活性碳吸附 
    ↓ 
離子交換樹脂 
    ↓ 
 中和放流 

重金屬廢液 
    鹼  ↓ 
中和，pH 9~10 

      ↓助凝劑 
過濾 

   ┌─┴─┐ 
  上澄液      濾渣 
    ↓          ↓ 
  中和放流   固化處理 

重金屬廢液 
        ↓ 

中和 
↓ 

沉降分離、脫水 
↓ 

電浮除處理 
↓ 

吸著處理 
↓ 
處理後 

重金屬廢液 
        ↓ 

回收技術 
   ┌─┴─┐ 
  廢液     貴重金屬 
    ↓          ↓ 
 簡易處理      回收 
    ↓          ↓ 
 中和放流     再利用 

加 
藥 
硫酸亞鐵(或氯化亞
鐵)、酸或鹼 

硫酸亞鐵、酸或鹼、
硫化物、助凝劑 

苛性鈉、氰氧化鈣、
助凝劑、酸或鹼 

酸或鹼  

 
優 
 
 
 
點 

1.可直接去除鉻酸類
廢液 

2.沉澱物為強磁性體
可回收利用 

1.操作控制容易 
2.可直接去除鉻系廢
液 

3.可直接去除重金屬
螯合物、錯化物 

4.可與鐵離子形成共
沉降特性 

5.後段硫化物處，可提
高去除效率 

1.操作控制容易 
2.普遍使用 

1.不須作二段pH調整 
2.無須添加額外混凝
劑 

3.可降低有機物濃度 
4.佔地面積小 

1.無須添加化學藥劑 
2.減少污染並可回收
再利用 

3.所需土地面積少 

 
限 
 
 
制 

必須加溫(鍋爐) 使用藥品種類較多 1.濃度太高須先稀釋 
2.去除效果不定，可能
須作二段pH調整 

3.易受錯化物影響 
4.為提高效果須添加
額外混凝劑 

5.七價錳、六價鉻須先
還原處理 

需設置電解浮除設備 1.初設費高 
2.須穩定的回收市場 

成 
本 

100元/次/50L 
活性碳或螯合樹脂費
用另計 

80元/次/50L 100元/次/50L 
活性碳或螯合樹脂費
用另計 

模型試驗較化學混凝
方法便宜1/3 

不定 

相
關 
實 
績 

國內：環保署環檢
所、中區督察隊廢水
處理廠已實際運轉。 
國外：日本部分大學
等研究機構運用
Ferrite處理實驗廢液
已有多年經驗 

國內：大專院校環工
實驗室主要運用於處
理COD廢液 
 

國內：普遍用於性質
穩定之事業廢水 
國外：日本大學等研
究機構處理實驗廢液
已有多年經驗 

國內：少數用於性質
穩定之事業廢水 
國外：目前大學等研
究機構運用處理實驗
廢液已有多年經驗 

國內外：均使用於廢液
性質單純之貴重金屬
回收方面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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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溶劑類廢液  

COD>100mg/L 

 

高濃度有機

廢液處理區  

無機

鹼廢

液  

無機

酸廢

液  

 

低濃度有機

廢液處理區  

焚化爐  廢氣洗滌槽  

調勻、pH調整前  

處理槽  

灰渣處理區  

化學氧化槽  

混凝沉澱槽  

 

喜氣生物處理槽  

化學污泥處理  

 

生物污泥處理  

放流水  

NO YES 

活性碳吸附槽  

鹵素類廢液  

 

 

圖 4  有機廢液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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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磷

類廢液 

氰類 

廢液 

汞類 

廢液 

鉻類 

廢液 

重金屬 

類廢液 
 

 

 

電解法
或穩定
法槽 

還原 
反應槽 

混凝 
沈澱槽 

混凝 
沈澱槽 

重金屬
類廢液
處理槽 

鉻 類

廢液處

理槽 

汞  類
廢液處
理槽 

氟、磷
類廢液
理槽 處

氰 類
廢液處
理槽 

廢液 
收集槽 

廢液 
收集槽 

廢液 
收集槽 

廢液 
收集槽 

混凝沈 化學污泥處理 

放流水 

砂濾槽 

pH調整槽  

調勻槽 

廢液 
收集槽 

氧化 
反應槽 

 

 

 

 

 

 

 

 

 

 

 

 

 

 

 

 

 

 

 

 

 

 

圖 5  無機廢液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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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減量及回收再利用  

由於實驗室廢棄物具有數量小、種類多、變動性大以及不易處理等特性，為

使徹底解決實驗室廢棄物所產生之各項問題，應積極進行實驗室廢棄物產生前之減

量工作與產生後之回收再利用，以減少實驗室廢棄物產生量與毒性，降低對於環境

之衝擊。實驗室廢棄物減量與資源回收再利用，其可行之作法包括：  

1.實驗室廢棄物減量  

如於 COD 廢液中回收汞，其係於分析步驟中，與 AgCl 分離後之水溶液，

含有汞離子，利用金屬取代次序將汞取代出，其反應方程式如下：  

Fe＋Hg2+→Hg↓(黑)＋Fe2+ 

於含汞離子之溶液中投入鐵粉，經過長時間取代反應，金屬汞則漸漸析出，

附著於鐵粉上，慢慢形成小圓球而沉降在底部，而部分鐵粉轉變成為鐵離子。

再利用鐵之沸點 2,450℃和汞沸點 357.33℃之不同，以減壓、蒸餾方式使汞分離，

即可獲得汞，可作為製汞鹽、溫度計、依藥品、顏料、眼鏡、汞蒸多燈與汞劑

等。  

2.修正實驗方法  

在實驗室分析方面，微量分析技術有助於實驗室廢棄物產生量之減少，如

採用微量之凱氏氮分析技術取代傳統凱氏氮分析儀器，將可減少 10∼100 倍之

硒或汞產生量；化學分析實驗亦可以儀器分析取代，以減少分析水樣即藥劑之

使用量。  

環境實驗室中，COD 分析是不可避免之項目之一。因分析 COD 時，將加

入 Ag2SO4催化劑、K2Cr2O7氧化劑、Hg2SO4去干擾劑以及硫酸等，使有機物得

以破壞。因此，其廢液中含有銀、汞與鉻等重金屬，若未妥善處理或回收，除

造成資源浪費外，亦將對環境造成顯著影響，因此實有必要從事 COD 廢液回收

工作。  

3.改變藥品使用情形  

實驗室對於藥品採購時，鮮少考慮藥品之生命周期，特別是具有毒性之藥

品。若考慮替代藥品之可行性，將可減少毒性物質對環境之影響，例如：清潔

液以清潔劑取代重鉻酸鉀酸洗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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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藥品交換  

藉由實驗室藥品之交換，將某實驗室不需使用之藥品，提供至另一實驗室

所使用，可避免藥品失效而予以丟棄，與藥品因長期儲存使卷標脫落，產生不

明實驗室廢棄物之問題。但國內目前並無此類交換資訊機構，且交換觀念尚未

普遍，故無法有效執行。  

5.實驗室藥品有效管理  

實驗室藥品有效管理工作，包括藥品添購之控制、藥品使用量與廢棄物產

量推估，以及使用藥品種類與存量紀錄等，以有效使用藥品與降低廢棄物產生

量，進一步降低實驗室採購藥品與處理廢棄物成本。  

6.實驗室廢棄物回收與再利用  

以環境保護與經濟觀點而言，實驗室廢棄物之回收與再利用為解決實驗室廢

棄物問題之最佳方法，其回收與再利用包括：  

˙貴(稀有)重金屬之回收  

實驗室廢液中，常見之重金屬如：銅、銀，皆可利用回收技術予以再

利用。其再利用流程 (含方法及原理 )為：高濃度廢液以流動床電解法回收

Ag、Cu 並破壞 CN－，剩下之 Ag、Cu 以樹脂吸附，CN-以 NaOCl 漂白水兩

段氧化去除後 pH 放流，相關流程如圖 6。其他如銀具有高經濟價值，因此

銀之回收技術具有開發潛力。基本上，銀回收系利用氯化銀沈澱，並配合鋅

金屬置換金屬進行回收：  

Ag+＋Cl－→AgCl↓(白色沉澱物) 

另如汞回收，一般實驗室含汞廢液系以汞齊金屬或與其他混合物、化

合物存在，可利用其比重加以回收，其反應方程式如下：  

Hg2+＋Cl－→Hg2Cl2(溶於硫酸) 

Hg2+＋2 Cl－→HgCl2(溶於水) 

Hg2Cl2＋2NH3→HgNH2Cl↓(白)＋Hg↓(黑)＋NH4Cl 

HgCl2＋2NH3→Hg(NH2)Cl↓(白)＋NH4Cl 

若要精製純銀，則將上述步驟中產生氯化銀沉澱後，充分洗滌至硝酸

銀消失，加入精製的葡萄糖和苛性鈉加熱還原，以熱水充分洗滌生成銀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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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燥後裝入生石灰坩鍋溶解，即可將銀提煉出，若需純度更高之銀，則利用電解精

製。另外，銀金屬回收亦可利用電解氯化銀回收純銀金屬，或由專門機構予以回

收。  

 
 

 

 

 

 

 

 

 吸附 Ag、Cu 

含 Ag、Cu 與 CN- 

之廢液  
廢水貯槽 調整槽 流動床電解槽 

離子交換樹脂 NaOCl 二段  
氧化 CN- 

pH 調整槽  放流水  A

A

 

 

圖 6  含 Ag、Cu、CN-廢液回收再利用流程  

 

 

 

四、自我管理 

前述已說明實驗室部份主要(受限篇幅)有害廢棄物之無害化處理方式，以下僅

就該處理的重點，引用 ISO 14000 管理架構，說明實驗室有害廢棄物清理之自我管

理要領(如圖 7)，包括有害廢棄物源頭減量、回收、分類、貯存及清理工作項目，

俾利實驗室有害廢棄物相關管理者之參用。  

4.1相容性判定與分類收集  
實驗室廢棄物(尤其廢液)分類收集系統建立有助於接續貯存設施設置，以下參

考相關環保及勞安法規標準說明如下：  

4.1.1 相容性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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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所產生之廢棄物種類繁多、性質複雜，且性質變化大，如果任意將其

混合，不僅容易發生危險，並易造成處理上之困擾，故於分類收集時，必須考慮廢

棄物混合之相容性，以避免不相容廢液經混合後產生熱、起火、有毒氣體或易燃氣

體、爆炸、劇烈聚合作用等危害現象。為求簡明判別，實驗室常用廢液相容性判別

可製作參照表(實驗廢液相容對照表)以供實驗者參考，但是由於廢棄物的成份相當

複雜，故仍應注意下列情況：  

1.通常廢棄物均屬混合物，故其性質與純物質不同，可能有催化或抑制反應發生，

故相容性檢驗結果僅作為參考，不一定能夠完全預測反應發生與否。  

2.相容性的檢驗，僅為示警作用，無法保證絕對避免意外發生。  

3.貯存、清除、處理之操作人員，不得於現場將廢棄物混合，進行相容性測試，

避免發生危險災害。相容性試驗需於實驗室控制條件下進行。  

至貯存容器選擇部分，廢液貯存設施有貯存桶、貯存槽廢液貯存容器有很多

種，除應考慮廢液的化學反應特性外，另與容器之相容性，包括選用適合材質，以

避免發生洩漏、起火、爆炸、及材質劣化等不良作用皆為規劃管理之要項。  

4.1.2 實驗室廢棄物分類原則  

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之有害特性認定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種類如下：

毒性有害、溶出毒性、腐蝕性、易燃性、反應性、感染性事業廢棄物有害事業廢棄

物等，予以區分為一般事業廢棄物或有害事業廢棄物，基於檢驗程序及辨別等複雜

程序，建議實驗室廢棄物得以有害事業廢棄物予以認定，並進行分類。  

4.1.3 實驗室廢棄物交換再利用  

某校實驗室不需要之廢液對於其他實驗室而言並非一定完全無用，在有效資

訊交流及前項確實分類原則下，交換再利用亦為可行之處理方法，目前國內有工業

技術研究院兼辦此項業務，期配合最近公告之「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將原為廢棄物

之廢液轉化為另一種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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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實驗室有害廢棄物(重金屬廢液)清除管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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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貯存方法  
實驗室有害廢棄物應依前述之分類系統分別收集貯存，以避免不相容者經混

合後產生熱、起火、產生有毒氣體或易燃氣體、爆炸等現象。貯存容器應依廢液的

化學反應特性及考慮廢液與容器之相容性，選用適合材質，應注意事項如下：  

4.2.1 貯存容器的選擇  

廢液貯存容器有很多種，選擇正確的貯存容器是非常重要的，即所選的容

器應避免與化學性質不相容廢液經混合後，產生熱、壓力、爆炸、有毒氣體或

不當聚合反應等現象。  

本文建議有機廢液最好採用附彈簧蓋之防爆型不銹鋼桶；一般強酸、強鹼

性廢液採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材質容器貯存。相容之非酸鹼廢液可貯存於 20

公升 PE、PP 或其它近似材質之桶中，貯存之相容廢液種類不要太多，否則影響

進一步處理。如盛裝酸液、鹼液或強電解質時，桶內要有防蝕內襯。建議貯存

容器規格及標示可參考表 7 及圖 8、9(行政院環境檢驗所協助提供)所示。而標

示之圖例應以環保署公告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之標誌」及「列管毒性化學

物質通用符號」為主要參據：  

1.有機廢液貯存桶－防爆型不銹鋼桶(如圖 8) 

(a)材質：開口附不銹鋼彈簧蓋，防爆型不銹鋼桶。  

(b)顏色：紅色。尺寸：12”OD ×20”  H。容量：5gallon (20 公升) 

(c)說明  

˙開口附不銹鋼彈簧蓋，可抗腐蝕性液體；且附扣環裝置，可固定開口方便

傾倒廢液。  

˙當桶內壓力超過 5psig 時，蓋子會自動開啟，且附有火苗防止裝置，避免

外面起火燃燒。  

˙桶身正面應漆上 19cm×19cm 有害毒性物質圖示，背面漆上 3cm×3cm「○○

廢液」字樣，左側面漆上 3cm×3cm「○○○ (產生單位名稱)」字樣，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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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漆上 3cm×3cm「使用年限○年○月○日」字樣。  

2.無機廢液貯存桶－高密度聚乙烯桶(如圖 8、9) 

(a)材質：高瓶口，桶身為高密度聚乙烯(HDPE)外被覆鐵弗龍。  

(b)容量：5gallon (20 公升) 

(c)說明： 桶身正面應漆上 19cm×19cm有害毒性物質等圖示，背面漆上 3cm×

3cm「○○廢液」字樣，左側面漆上 3cm×3cm「○○○(產生單位名稱)」字

樣，右側面漆上 3cm×3cm「使用年限○年○月○日」字樣。  

4.2.2 容器標示  

使用之標籤應使用抗腐蝕之材料，且貼於貯存容器之正反兩面，該黏貼位置

應明顯使相關人員易於辨識標籤上所記載之內容，以利檢驗廢液之分類收集、貯存

及後續處理處置。  

4.2.3 實驗室廢棄物收集  

實驗室有害廢棄物中廢棄皿、廢試藥、廢殘餘樣品等，應依表 7 之規定收集

貯存，一般強酸性廢液採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材質容器貯存。廢液收集過程建

議填寫表 8 所示之廢液登記卡以確認桶液成份，存滿之廢液經貼上危害標示後送往

校實驗室廢棄物貯存室暫存。並參考表 9 就各種貯存設施之設置規範訂定各項自我

檢查表，俾利學校實驗室有害廢棄物管理者及師生自我檢查。  

 

 

 

表 7  實驗室有害廢棄物貯存容器及標示規定  

廢 液 類 別 貯存容器之顏色、材質、容積 貯存容器之標示 

1.油脂類 
(OL001) 

(1)紅色附彈簧蓋之防爆型不銹鋼桶(20公
升)。 

(2)漆上「油脂類」白色字體。 
可燃性物質 

2.非含氯有機溶劑 
(OL002) 

(1)紅色附彈簧蓋之防爆型不銹鋼桶(20公
升)。 

(2)漆上「非含氯有機溶劑」白色字體。 

易燃性事業廢棄物或

可燃性物質 

有

機 
廢 
液 

3.含氯有機溶劑 
(OL003) 

(1)紅色附彈簧蓋之防爆型不銹鋼桶(20公
升) 

(2)漆上「含氯有機溶劑」黑色字體。 

易燃性事業廢棄物或

可燃性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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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實驗室有害廢棄物貯存容器及標示規定(續) 

廢 液 類 別 貯存容器之顏色、材質、容積 貯存容器之標示 
1.一般重金屬廢液 
(NOL001) 

(1)白色高瓶口之 HDPE桶(20公升) 
(2)漆上「一般重金屬廢液」黑色字體 溶出毒性事業廢棄物 

2.氰系廢液 
(NOL002) 

(1) 白色高瓶口之 HDPE桶(20公升) 
(2) 漆上「氰系廢液」橙色字體 反應性事業廢棄物 

3.汞系廢液 
(NOL003) 

(1) 白色高瓶口之 HDPE桶(20公升) 
(2) 漆上「汞系廢液」橙色字體 毒性有害事業廢棄物 

4.氟系廢液 
(NOL004) 

(1) 白色高瓶口之 HDPE桶(20公升) 
(2) 漆上「氟系廢液」橙色字體 毒性有害事業廢棄物 

5.酸系廢液 
(NOL005) 

(1) 白色高瓶口之 HDPE桶(20公升) 
(2) 漆上「酸系廢液」藍色字體 腐蝕性事業廢棄物 

6.鹼系廢液 
(NOL006) 

(1) 白色高瓶口之 HDPE桶(20公升) 
(2) 漆上「鹼系廢液」藍色字體 腐蝕性事業廢棄物 

無 
 
 
機 

 
 
廢 

 
 
液 

7.六價鉻廢液 
(NOL007) 

(1) 白色高瓶口之 HDPE桶(20公升) 
(2) 漆上「六價鉻廢液」黑色字體 溶出毒性事業廢棄物 

1.可燃感染性 
(SW001) 

紅色可燃容器密封貯存，並標示「感染性

事業廢棄物」標誌。 
(常溫下貯存者，以一日為限，於攝氏五
度以下冷藏者，以七日為限) 

可燃感染性事業廢棄

物 

2.不可燃感染性 
(SW002) 

不易穿透之黃色容器密封貯存，並標示

「感染性事業廢棄物」標誌。 
不可燃感染性事業廢

棄物 

3.含高濃度重金屬
之灰渣(SW003) 

(1)視焚化爐實際處理容量決定(太空包或
貯坑)。 

(2)漆上「高濃度重金屬之灰渣」標誌。 
溶出毒性事業廢棄物 

4.有機污泥 
(SW004) 

(1)視實際污水處理設施容量決定(或污泥
濃縮脫水處理)。 

(2)漆上「有機污泥」標誌。 
可燃性物質 

固 
 
體 

 
類 

 
及 

 
污 

 
泥 

 
類 

 
5.無機污泥 
(SW005) 

(1)視實際污水處理設施容量決定(或污泥
濃縮脫水處理)。 

(2)漆上「有機污泥」標誌。 
腐蝕性事業廢棄物 

註：一、過期藥劑應請廠商回收，不得併入廢液處理。 
二、環衛用藥檢體、有害固體樣品等，檢驗後應將其收集，並逕退原採樣者(地)自行

處理。 
三、上塑膠容器材質可為聚乙烯(PE)、聚丙烯(PP)、聚氯乙烯(PVC)、高密度聚乙烯

(HDPE)等。為提高貯存之安全性建議採用高密度聚乙烯桶為貯存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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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廢液貯存桶                          無機廢液貯存桶  

  
 

 
圖 8  廢液貯存桶制式規格  

 

 

圖 9  無機廢液貯存及標示  

 



工業污染防治  第 86期(Apr. 2003) 169 

 

 

 

表 8  實驗廢棄物傾倒登記卡(範例) 

編號：92-A-001 

系所(實驗室)名稱：環境規劃與管理研究所   

廢棄物名稱：重金屬廢液  

傾倒日期 傾倒之廢棄物成分 數量 單位 傾倒者簽名 
○年○月○日 含鉻重金屬廢液 10 公斤■公升 ○○○ 
年  月  日   公斤 公升  
年  月  日   公斤 公升  
年  月  日   公斤 公升  
年  月  日   公斤 公升  
年  月  日   公斤 公升  
年  月  日   公斤 公升  
年  月  日   公斤 公升  

(本紀錄表隨實驗廢棄物申報表一併申報) 

申報表編號：                  (處理實驗廢棄物之承辦人填寫) 

 

 

表 9  實驗室有害廢棄物貯存設施自我檢查表  

貯存設施 設置規範 檢查頻率 檢查結果 備註 
(改善建議) 

1.貯存桶容器的材料，應與所存放的檢驗
廢液不發生作用。 次/週 □ 合格 

□ 不合格  
2.儲存不相容廢液的貯存桶，應分開放置。 次/週 □ 合格 

□ 不合格  
3.貯存桶裝有易燃性、反應性的廢液時，
其放置地點至少應離開建物 15公尺以
上。 

次/週 
□ 合格 
□ 不合格  

4.貯存桶應於表面明顯處標示數量、成分
及開始貯存日期及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
特性之標誌。 

次/週 
□ 合格 
□ 不合格  

5.貯存桶若嚴重生銹、損壞。 次/週 □ 合格 
□ 不合格  

貯存桶容器 
(編號-## ) 

6.貯存桶除填加或移出內容外，應加以密
封。 次/週 □ 合格 

□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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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實驗室有害廢棄物貯存設施自我檢查表(續) 

貯存設施 設置規範 檢查頻率 檢查結果 備註 
(改善建議) 

 7.必要時應使用內襯材料或其他保護
措施。 次/週 □ 合格 

□ 不合格  

貯存桶容器 
8.貯存以二年為限，超過二年時，須
先報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准。 次/週 □ 合格 

□ 不合格  
(編號-## ) 9.貯存廢液之容器不要貯存在高溫

處。 次/週 □ 合格 
□ 不合格  

 10.其他經檢查後發現問題。 次/週 □ 合格 
□ 不合格  

1.貯存槽表面明顯處標示數量、成分
及開始貯存日期及區別有害事業廢
棄物特性之標誌。 

次/週 
□ 合格 
□ 不合格 

 

2.貯存槽的構築材料應與所存的廢液
不發生作用。必要時需使用內襯材
料或其他保護措施。 

次/週 
□ 合格 
□ 不合格 

 

3.貯存槽應有液位指示裝置及警報裝
置，以防止過度添加的措施。 次/週 □ 合格 

□ 不合格 
 

4.設施的四周用抗蝕，不透水性材料
構築低牆，並檢查有否洩漏。 次/週 □ 合格 

□ 不合格 
 

5.如需緊急移走貯存槽內容物時，應
有暫時貯存此內容物之設備。 次/週 □ 合格 

□ 不合格 
 

6.貯存槽底不能有裂痕、破洞，能抗
壓並有良好的不透水性。 次/週 □ 合格 

□ 不合格 
 

7.地面若有積水發生，應適時移除，
使貯存槽不至於久浸於水中。 次/週 □ 合格 

□ 不合格 
 

8.貯存以二年為限，超過二年時，須
先報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准。 次/週 □ 合格 

□ 不合格 
 

9.貯存槽壁可能因腐蝕而變薄，應測
試壁厚。 次/季 □ 合格 

□ 不合格 
 

10.貯存場所不要選在太陽照得到或
會淋到雨的地方 次/週 □ 合格 

□ 不合格 
 

11.貯存場所的四周，應有防止地表水
流入及雨水滲透的設備或設施。 次/週 □ 合格 

□ 不合格 
 

12.貯存場所應有收集或防止其污染
地面水、地下水或空氣的設備或設
施。 

次/週 
□ 合格 
□ 不合格 

 

貯存槽 
(編號-## ) 

13.其他經檢查後發現問題。 
次/週 □ 合格 

□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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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清運要領  
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對於清除定義，係指事業廢

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參見表 10 之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除規定)。目前法定之處理

方式包括：合法代處理、公告再利用項目及有害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此外，亦可透

過事業廢棄物交換資訊服務中心進行交換，本文就清運計畫擬訂一般性要領如表

11 供參考。  

 

 

 

表 10   實驗室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清除有關規定  

條文 實驗室有害事

業廢棄物 
相關規定 

(除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外) 

第十五條 清除過程 

1.清除事業廢棄物之車輛或其他運送工具於清除過程中，應防
止事業廢棄物飛散、濺落、溢漏、惡臭擴散、爆炸等污染環

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情事發生。 
2.清除有害事業廢棄物於運輸途中有任何洩漏情形發生時，清
除人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並通知相關主管機關，產生有

害事業廢棄物之事業機構與清除機構應負一切清理善後責

任。 

第十七條 清除紀錄 紀錄清除廢棄物之日期、種類、數量、車輛車號、清除機構、

清除人、處理機構及保留所清除事業廢棄物之處置證明。 

第十八條 清除車輛 

清除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車輛應符合左列規定： 
1.應標示機構名稱、電話號碼及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之標
誌。 

2.隨車攜帶對有害事業廢棄物之緊急應變方法說明書及緊急
應變處理器材。 

第十九條 清除遞送 
聯單 

遞送聯單經清除機構簽收後流程： 
第一聯送產生廢棄物所在地之主管機關以供查核， 
第六聯由事業機構(學校)存查， 
第二聯至第五聯由清除機構於 10日內送交處理機構，由處理
機構簽收，清除機構保存第五聯。處理機構於收到廢棄物之翌
日起 30日內處理完畢後，將第三聯送回事業機構，第四聯送
事業機構所在地之主管機關以供查核，並自行保存第二聯； 
(遞送聯單，應保存三年，以供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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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實驗室有害廢棄物清運要領  

清運要領 要項 說明 

1.運輸方式 運輸工具較有彈性與機動性、適合各種類型廢棄物及清

運量。 

2.運送距離 
若考量每日清除，則一般可以 50公里運距為基準；學
校實驗室有害廢棄物產量少、種類多可待累積一定數量

方行清除，以符合效率。 

3.廢棄物清運量 廢棄物類型與產量差異甚大，直接影響廢棄物貯存設施

型式、收集頻率、清運車輛型式等之選用。 

4.清運車輛形式 以桶、貨櫃式貯存槽或台槽包裝後，以卡車載運，並視

實際廢棄物種類與貯存容器，選擇運送車輛。 

清運計畫 

5.收集頻率 建議學校以不定期清運為產源依其規模貯存至預定之

數量，再通知清除機構清運廢棄物，作業較具彈性。 

清運路線最佳

化選擇 考量因素 
清運路線之規劃須配合學校位置、廢棄物產出量、規

模、道路系統、收集頻率、收集時段、清運車輛數目等

因素進行最佳化選擇。 

收集清運系統

擬定原則 流程與原則 

1.安排最佳清運路線收集。 
2.依廢棄物特性以桶、槽貯存，並完成包裝及標示。清
除機構依廢棄物量以大、中、小型車收集。 

3.廢棄物貯存量大時，可泵送廢棄物以槽車收集，不適
泵送者以大型車收集。 

4.清運車輛於收集後，完成車輛告示牌及遞送聯單 
5.清運車輛分別依運距及廢棄物量大小，直接運送至處
理中心或收集站轉運改以大型車運送。 

1.運送車輛 以桶、貨櫃式貯存槽或台槽包裝後，以卡車載運，並視
實際廢棄物種類與貯存容器，選擇運送車輛。 

收集清運工具 
2.裝卸貨用工具 

1.堆高機：主要作為台槽之搬運及裝卸用。 
2.抓桶機：主要作為桶之裝卸用。 
3.液體廢棄物輸送泵：主要於收集時作為由產源貯存槽
抽送至槽車之裝置，一般直接裝置於槽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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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管理作業規範 
4.4.1 組織架構與執掌  

實驗廢棄物承辦人及各實驗室負責人在實驗廢棄物清理及管理執掌：  

 
職  稱 執   掌 

實驗廢棄物 
主管及承辦人 

對外：與所在地教育及環保單位聯絡窗口、接受教育訓練、

尋找適合實驗廢棄物之清理及管理方式。 
對內：負責督導各實驗室廢棄物之分類、貯存及清除。 

各實驗室之負責人 實際進行各實驗室廢棄物之分類與貯存之規劃。 

 

4.4.2 研定實驗室廢棄物管理作業規範  

1.適用範圍  

實驗室(包括學校內各研究室)進行各項實驗時所產生之廢棄物，廢棄物之標

示、貯存、申報、收集、分類集中貯存、處理、資料之建檔及註銷等。  

2.權責劃分  

(1)實驗室管理人負責實驗廢棄物之分類收集、標示、暫貯存、處理部份可先行處

理之實驗廢棄物及據實申報等事宜：   

a.各研究室的實驗室管理人由各研究室負責人指定，唯須於每學年初或人員

異動時，將實驗室管理人資料傳給負責實驗廢棄物處理之承辦人員。  

b.各研究室的負責人需督促實驗室管理人員確實做好實驗廢棄物管理工作。 

(2)實驗廢棄物處理之承辦人為負責實驗室廢棄物處理之承辦人員，若無實驗廢棄

物承辦人，則指定一位實驗廢棄物處理承辦人 (以下簡稱實驗廢棄物承辦人

員)，負責的工作如下：  

a.實驗廢棄物之收集、分類集中貯存、資料之建檔及註銷。  

b.清理並分類儲存各實驗室申報之實驗廢棄物。  

c.實驗廢棄物分類集中貯存場之運作與安全管理，以及空貯存容器的分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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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及再利用。  

d.實驗廢棄物之委外處理。  

3.作業要點  

(1)實驗廢棄物產出、分類收集、標示、暫貯存及相容性依前開規定辦理。  

(2)共同實驗所產生之實驗廢棄物最好由主管督促產生者分類收集，再由各實驗者依廢

棄物類別分別傾倒於實驗廢棄物貯存容器內，並填寫「實驗廢棄物傾倒紀錄表」。 

(3)實驗廢棄物之申報  

a.實驗室於申報實驗廢棄物時需填寫「實驗廢棄物申報表」(表 12)，並檢附

「實驗廢棄物傾倒紀錄表」，於申報時一併交予實驗廢棄物承辦人。  

b.實驗室管理人應先確認實驗廢棄物標示已貼妥，並於通知之收集時間內等

待收集清運。  

(4)實驗廢棄物承辦人核對申報資料  

a.核對申報資料內容包括：實驗廢棄物產出實驗室、暫貯存地點、實驗廢棄

物標示、實驗室管理人簽名、實驗室負責人簽名及實驗廢棄物傾倒紀錄等

資料；若申報資料內容不完整，可要求補正。  

b.實驗廢棄物收集採機動性收集，在接到實驗廢棄物申報表後，必須在一個

上班日內確認申報資料的完整性及通知實驗室收集時間，並於確認申報資

料後的二個上班日內收集完畢。  

4.4.3 實驗室廢棄物 ISO 14000 管理  

實驗室廢棄物管理架構亦可引用 ISO 14000 管理之理念，茲敘述如下：  

1.ISO 環境管理系統運作依據組織的特性與觀點，遵守執行下列五個原則  

(1)承諾與政策：界定本身的環境政策並確認其對環境管理系統之承諾。  

(2)規劃：制定一落實其環境政策的計劃。  

(3)實施：為達成其環境政策、目標與標的所需之能力及支援機制。  

(4)量測與評估：量測、監督與評估本身的環境績效。  

(5)審查與改善：改善其整體環境績效為目標，以審查並持續地改善本身的環境管

理系統。  

2.ISO 管理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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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環境政策(environmental policy) 

實驗室廢棄物清理有效管理，以達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及妥善處理之環

境策略。  

表 12  實驗室廢棄物申報表  

實驗廢棄物申報(實驗室管理人填寫) 
實驗室名稱： 理化實驗室  生物實驗室 

實驗室管理人：                             
廢棄物名稱：                
廢棄物類別： 
A.有機廢液類 

1.油脂類  2.有機溶劑類( 含鹵素  不含鹵素) 
B.無機廢液類 

1.含重金屬廢液 2.含氰廢液 
3.含汞金屬廢液 4.含氟金屬廢液 
5.酸性廢液      6.鹼性廢液 
7.含六價鉻廢液 

C.污泥及固體類 
1.感染性廢污( 可燃  不可燃) 2.污泥( 有機  無機) 
廢棄物組成/ 
報廢化學品名稱 

原化學品 
保管編號 容器種類 數量 單位( 公斤

/ 公升) 
     
     
     
     
總      量：   
報廢化學品之原保管者姓名：                  (報廢化學品方需填寫) 

附廢棄物傾倒紀錄表      張 

實驗室管理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實驗廢棄物收集(處理實驗廢棄物之承辦人填寫) 

核對以上申報資料完整無誤 

實驗廢棄物標示清楚 

廢棄物傾倒紀錄     張 

申報表編號：              (此編號須與廢棄物標示上之申報編號相同) 
(此申報表由處理實驗廢棄物之承辦人建檔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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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規劃(planning) 

a.環境考量面(environmental aspects)：為使實驗室廢棄物清理無虞，減少環境

衝擊。  

b.法規及其他要求(legal and other requirements) 

˙廢棄物清理法、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

及設施標準等相關法規。  

˙教育機構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  

˙訂定實驗室安全衛生相關規定。  

˙訂定實驗室有害廢棄物處理標準作業程序。  

c.目標與標的(objectives and targets)：藉由制度化(電子化)管理，以達實驗室

廢棄物減量回收、安全、衛生之目標。  

d.環境管理方案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ogramme) 

˙訂定實驗室有害廢棄物安衛環保指引。  

˙實驗室有害廢棄物管理作業要點。  

˙訂定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執行與管理(implementation and operation) 

a.架構與責任(structure and responsibility) 

依單位規模及行政管理體系，訂定組織管理作業流程，並明訂實驗廢

棄物承辦人及各實驗室負責人或師生於實驗廢棄物清理及管理執掌。  

b.訓練、觀念與能力(training ,awareness and competence) 

安全衛生與實驗室有害廢棄物簡易處理教育訓練：加強宣導並使管理

者及實驗者瞭解其實驗室那些潛在危害、標準操作程序、法規規定、化學災

害緊急應變及接受必要教育訓練。  

c.溝通(communication) 

實驗廢棄物清理承辦人及各實驗室負責人應定期與實驗者 (學生 )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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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並使管理系統落實，必要時可透過溝通，進行相關瞭解及修正，使該系

統可行性更高。  

 

d.環境管理系統文件化(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documentation) 

資訊管理系統相當重要的一環，實驗室有害廢棄物清理量及相關減量

回收等統計資訊、廢棄物相容性判定、物質安全資料表、設備使用須知、管

理程序、事故統計、法令等資訊的流通和參考，都有助於安全認知及廢棄物

管理的提升。  

e 緊急應變措施(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建立實驗室災害預防專責單位及任務編組，編撰危害通識計畫書及防

災技術建立，並製備危害物質清單與建立物質安全資料表及防災諮詢體系。 

(4)查驗與矯正措施(checking and corrective action) 

實驗室宜自行辦理「作業環境測定」、「實驗室廢棄物貯存設施之自我檢

查」與「環境周界監測及定期檢測各處理單元效率」，並符合法規要求。對於

實驗室廢棄物中如致癌物、毒性物質、腐蝕性物質等對人體健康有害，為掌握

學生暴露狀況，應實施規劃、採樣、分析或儀器測量。前開不符合目標、標準

作業規定或異常處理等追蹤過程及結果，皆應記錄，並列入修正改正管理系統

之依據。並應有環境管理系統稽核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audit)準

則，俾能經常不斷對自己實驗室工作有系統有效率自動自發之檢查，發現問題，

並由處理過程，再擬定環境規劃修正方式，俾利精益求精。  

(5)管理審查(management review) 

環境管理系統則是在政策及目標的規範下，展開的作業系統；其包含了組

織、方案活動、責任、程序、步驟及發展資源之規劃與管理。一個良好的環境

管理系統必須在污染預防之原則下，能適切地掌握量化的環境績效，以作為持

續改善之基礎。  

五、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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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目前國內相關機構 (尤其學校 )超過七成以上無適當實驗室廢棄物處理設

施，又缺乏妥善分類管理制度，並增加後續處理的困難及複雜性。本文已針對我國

學校實驗室有害廢棄物清理所面臨問題分析，並蒐集國內外文獻及參酌實際處理經

驗予以檢討比較，本文之重要結論為：  

1.經研究發現大部份國內相關機構 (尤其學校 )之實驗室廢棄物無足夠處理設施且

委託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比率約只有為 65﹪；另實驗室有害廢棄物

具有量少、複雜且毒性強等特性，本研究已就前開相關問題及困難予以剖析，

並提出 ISO 14000 環境規劃管理架構，包括減量、回收、分類、貯存、清除作業

規範。  

2.由調查發現我國學校實驗廢液產量 (以教育部 89 年 4 月委託研究為例 )為每年

1,691,100 公升，其中以重金屬廢液為主(47.9%)，其次為有機廢液(32.2%)及酸鹼

廢液 (12.4%)；污泥及固體之產量為每年 255,700 公斤，以其他廢棄物最多

(38.7%)，其次為感染性廢棄物 (34.6%)；且大專院 (含研究所 )校所產生之實驗室

廢棄物佔 51％為最高，其中廢液產量為每年 740,100 公升以有機廢液為主

(54.6%)，其次為酸鹼廢液(26.0%)及重金屬廢液(10.8%)；污泥及固體之產量為每

年 209,500 公斤，以感染性廢棄物為主(40.6%)，其次為其他廢棄物及有機污泥

(26.4%)。  

3.本文認為應將 ISO 14000 應用於實驗室有害廢棄物之環境管理上，故提出一項

完整且適合可行之實驗室廢棄物分類、貯存、清理方式及標準作業規範，其中

涵蓋政策、溝通、資訊的使用、教育訓練及稽核等，均可依照 PDCA(plan、do、

check、act)循環式運作的原則，逐步展開，若能落實定有助於實驗室廢棄物處理

及安全維護之提升。  

4.實驗室有害廢棄物之減量及回收再利用甚為重要，此可由實驗本身的減量、減

廢設計著手，除可使廢棄物的產生量降低之外，如實驗產物可供其他實驗再利

用作為原料時，除可有效紓解廢棄物處理壓力，更可將資源充分有效利用、節

省購料成本。  

5.為加速改善實驗室有害廢棄物清理，短期方面應加強相關人員(如行政人員、領

域相關之實驗者 )之研討會或研習，建議依專長領域課程來推動，並就教育、法

規、技術、經驗交流等方向來規劃。至於長期規劃方面，建議可擴增研擬各級

化學品與廢棄物管理作業規範之電子化軟體(示範版)以及作業手冊，並建立不明

化學品之快速鑑別方法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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